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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水议函〔2025〕第1号

山西省水利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068号建议的答复

杨荷花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中“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项目”相关事项进一步明确界定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结合我厅职能，答复如下：

山西有“千泉之省”美誉，拥有19座岩溶大泉，11个市中有7个主要供水水源为泉域地下水。我省早在1997年就出台《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是全国第一部省级层面专门针对岩溶泉域水资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并于2010年、2022年对该条例进行了两次修订。最近的一次修订主要体现在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上位法精神，着眼于解决山西地下水超采问题，更加明确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职责，更加强化对泉域保护范围内的管控，更加突出泉域水资源补给恢复、集约利用和文化保护，立法精准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一、关于明确哪类项目属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的建设项目

我厅建议供水设施应当包括：城乡居民生活供水工程的管网、泵站等，调饮水工程的管网、泵站等；保护水源的建设项目应当包括河道治理与生态补水、湿地建设、植被恢复、地下水监测、水质监测、泉域保护隔离围网、警示牌等建设项目。后续我厅将在出台其他相关文件时予以考虑采纳。同时，此答复意见我们也将同步汇报省人大相关工委，在下一轮修订《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时予以考虑采纳。
二、关于明确规定重点保护区内属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的项目审批问题

目前，关于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批的审批权限，主要依据《山西省水利厅关于调整下放取水许可及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批权限的通知》（晋水资源〔2018〕347号）规定执行。省级审批权限为涉及泉域重点保护区的建设项目，且符合《山西省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有关规定；市级审批权限为负责省级审批权限外的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批。

衷心感谢您的建议，希望您继续关注和支持水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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